




【後壁都市計畫】公告徵求意見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

編

號 

陳情人 

及位置 
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

1 黃○郁 
 
頭前段 
64、89、
90、209 
地號 

民國 61 年都市計畫
公告至今已達45年，
水溝用地、綠帶用
地、兒童遊戲場用地
等一直閒置致未徵
收，影響人民權益甚
鉅。 

請政府訂定徵收年限，
超期未徵收，請改編住
宅用地，以維護人民權
益。 

部分採納。 

採納內容: 
頭前段 64 地號土地

(兒 1-2)解編為住宅

區。 

理由： 

1.陳情土地位於兒童

遊樂場用地(兒 1-

2)、綠地、溝渠用地。 

2.兒 1-2 已納入跨區

重劃整體開發，重劃

後地主可配回住宅

區土地。 

3.綠地及溝渠用地屬

系統性公共設施用

地，予以保留。 

2 廖○進 
 
停 2 

不再闢建兒童遊樂
場、綠帶、停車場用
地使用。 

 酌予採納。 

理由： 

1.陳情土地位於停車

場用地(停 2)。 

2.已納入跨區重劃整

體開發，重劃後地主

可配回住宅區土地。 

3 廖黃○杞 
 
停 2 

不再闢建兒童遊樂
場、綠帶、停車場用
地使用。 

 酌予採納。 

理由： 

1.陳情土地位於停車

場用地(停 2)。 

2.已納入跨區重劃整

體開發，重劃後地主

可配回住宅區土地。 

 
 
 


